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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以至于陈锐（2004）以反驳法学界对形式主义的普遍

藐视为出发点，来争论需要更客观地对待形式主义。

②正如李寿初（2010）指出，前者认为“恶法”非法，后者

则认为“恶法”亦法。

③Onora O’Neill，1996：第 1章，明晰地总结了哲学和法

理学界中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司法和德性两大倾向

的分歧。

④Onora O’Neill（1996：39-44）有关于区别抽象化（ab⁃
straction）和理想化（idealization）的特别明晰的讨论。

⑤在本文脱稿之后，我非常诧异地发现，哈贝马斯

（Habermas，1986）曾经提出与本文相似的关于韦伯形

式理性和康德“实践理性”的思路，但他的目的是论证他

提倡的借助程序法来保证理性辩论和交往行动。

⑥这是邓晓芒（2009：6）的翻译。

⑦吴正茂、赵永伟（2006）一文是很有限的异议之一，下

面将会引用。

⑧吴正茂、赵正伟（2006）强调此点来对瞿同祖先生的

“法律的儒家化”提出商榷。

⑨至于在民事和刑事法律交接的地带，经过之前（从本

世纪初开始）由于意识形态化的“和谐”理念所导致对

“刑事和解”所可能起的作用的严重夸大，包括对西方

修复性正义理论的错误援用，近几年来逐渐摸索出比

较合理和实用性的做法，即把“刑事和解”限定于轻罪，

尤其是青少年和大学生所犯，以及（疏忽性）“过失”等

有限领域，逐步建立适用程序和法则。详细论证见黄

宗智，2014a，第3卷：272-279；亦见黄宗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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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

■ 赖骏楠

赖骏楠：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Lai Junnan，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本文曾提交于由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社科法学连线”与《原道》编辑部联合承办的“法律、文化与社会”暨

纪念林端教授学术研讨会（2014年8月24日）。在会议中，梁治平、蔡博方、白中林、岳林等师友提供大量宝贵意

见，本人从中受益良多。

［内容提要］马克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框架下对中国的思考，是影响其有关中国法律之表述的关键因

素。在其支配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家产官僚制”由于混合了家产制与官僚制两种支配因素，所以是一种

非理性支配与合理性支配间的混杂或中间状态，该支配下的司法与行政因而并不体现为完全的恣意和擅

断。然而，韦伯对于世界历史之不断合理化的设想，诱使其将中国置于合理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而将现代

欧美世界置于其终点。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韦伯有意无意间忽略帝制中国“家产官僚制”中官僚制的面

向，且刻意放大其家产制面向，从而使其笔下的“中国法”呈现为一幅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画面。有

必要强调的是，在其部分论断的局限得以澄清之后，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将有益于未来学者对中

国法律传统的研究。

［关键词］韦伯 中国法 家产官僚制 合理化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不曾死去。他活在现代社会科

学之中：长久以来，他无疑被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领域的专家均视作学科鼻祖之一。他也活在战

后的法律理论之中：他有关法律思维之类型的概

念体系启发了无数法学理论领域的思考者。他

还活在各种区域研究之中：他对于世界各主要文

化之宗教、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评价——无论这

些评价本身为正面还是负面——都迫使相应的

历史学家做出回应。他甚至活在数代人的哲学

思考当中：其“方法论”作品中所体现的世界观意

涵，其“理想型”的建构模式，都不断吸引哲学家

做着一次又一次澄清的尝试。这一切都促使雷

蒙·阿隆感叹，相比于埃米尔·涂尔干或维尔弗雷

多·帕累托，只有韦伯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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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前两人的理论作品已经“不太感兴趣”

了。①阿隆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这声感叹，依

旧可以用来描述新世纪学者的心态。韦伯依旧

活在卷帙浩繁的韦伯研究文献之中。而他之所

以始终生存在我们的时代，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

也恰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韦伯也活在中国研究之中。他在该领域的

一系列论断，或者是激发起学者的想象，或者是

构成严峻的、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战。他以不容置

疑的口吻断定：传统中国不可能催生现代产业资

本主义，因为无论是正统的儒教和异端的道教都

与新教伦理相去甚远；由于儒教的合理化程度远

未达到新教伦理的水平，整个帝制中国就像是一

个“巫术花园”，无论是中国人的内在生活样式，

抑或外在社会结构，都维持在合理化进程的较粗

糙阶段；中国的政治，或者说——用韦伯的术语

——支配（Herrschaft，domination）②类型，长期停

滞在家产制（patrimonial）支配这一阶段；而处于

这一支配下的行政与司法，则永远呈现为一副非

理性的“卡迪司法”面貌。这一系列图景已为我

们所熟悉。无论人们是接受还是排斥这些命题，

人们都被迫去严肃面对。因为提出这些命题并

不断敲打我们的，是始终活在我们时代，甚至与

我们各个学科、各个问题意识并行的韦伯。

在中国法律史领域，韦伯“赠送”给中国法的

“卡迪司法”标签，也同样萦绕在每个学者心头。

无论是否直接阅读过韦伯的作品，也无论是否曾

自觉回应韦伯的这个论断，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州

县司法的学者，始终下意识地诱使自己追问如下

问题：中国传统法律究竟是不是“卡迪司法”？韦

伯的结论，究竟是对了，还是错了？而学者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种回应方式，是以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

经验研究，来间接印证或否定韦伯的命题。已经

有大量有关清代州县司法（抑或“审断”）的研究，

通过官箴书、中央及地方档案、诉状及契约文书，

乃至文学文本等各类材料，来为我们展示出一个

颇为全面的清帝国地方治理的完整场景。这样

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数不胜数。③然而，大部分此

类研究由于停留在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层面，从而

缺失了与韦伯命题的积极对话。有必要明确的

是，对一种理论的证成或扬弃，必须在理论层面

（而非停留在经验层面）本身进行操作。否则，引

用再多的官箴书、再多的诉讼档案，也无法对韦

伯有关中国法的理论命题形成充分回应或挑战。

第二种回应似乎更为高明。有鉴于韦伯将

“卡迪司法”这个标签扔给了中国人，中国人大可

以将同样具有类似杀伤力的标签扔回给韦伯本

人，这类标签包括“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

等等。④任何西方学者，只要有幸获得这两种“主

义”称号的任何一种，都将有在非西方学术界失

宠的危险。这是因为，说一种研究是“东方主

义”、“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在当代语境下，似

乎就等于在说它是纯然偏见的产物，是全球资本

主义权力格局在学术话语上的自动呈现。因此，

这种研究似乎就纯然成为偏见，成为话语，它将

没有学术价值，引用它也将是政治不正确的。于

是非西方学者就可以将这种研究置之不理，从而

高枕无忧了。然而，这种“省事”的处理方式，一

方面阻止了我们从每一个西方学者的作品内部，

去思考这类“主义”在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上的

深层发生学诱因，另一方面也抹杀了每一个学者

（包括韦伯）本身的学术尊严：任何“思想”，都不

会全然是经济或政治结构的纯粹“反映”，即使这

种思想被经济或政治绑架，思想仍旧有着思想所

特有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而且在剥除种种“主义”

所带来的影响后，思想仍可能服务于新的研究与

新的认识。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反思韦伯

时所不可忘却的。

只有第三种回应才是严肃而又积极的理论

应对。这一类学者，包括黄宗智与林端在内，将

自己的思考首先建立在对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二

手研究的基础之上，随后从这种经验研究中归纳

出有关中国法律与社会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命题，

并以之展开与韦伯的理论对话，最终尝试对韦伯

的若干概念和结论予以理论上的证伪或修正。⑤
这种对话无疑具有丰富意义，它既能让我们明晰

韦伯的概念与结论之诸多局限，也能让我们在认

识到这些局限之后，将修正后的韦伯学说改造成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更具启发力的工具。在某

种程度上，本文也将是这个方向上的智识努力。

因此，本文不是一篇后现代话语分析。相反，本

文尝试做到严肃对待韦伯的理论遗产，并思考这

份遗产的可能贡献与局限。同时，本文也将力图

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这类大而化之的概念。实

际上，某种程度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学术

的宿命。⑥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将这种“主

义”对非西方学术的伤害尽可能减少。

二、“家产官僚制”：理论建构

（一）家产制

由于韦伯基本上是在“家产官僚制”这一概

念框架下，来探讨帝制中国的司法与行政的，所

以，我们对韦伯“中国法命题”的检视，也需要从

这一概念出发。

众所周知，韦伯在其较为成熟版本的《支配

社会学》中，将政治支配明确划分为三种类型：卡

理斯玛型、传统型和法制型。韦伯是从支配正当

性（Legitimität，legitimacy）之来源的角度，来界定

这三种类型的支配的。在卡理斯玛型支配中，支

配的正当性来自对支配者的非日常禀赋的信仰，

这些禀赋包括巫术能力、预言、战场上的英雄主

义，以及演说才能。在传统型支配中，支配的正

当性源于对传统以及通过传统而获得权力的支

配者之神圣性的信仰。而在法制型支配中，正当

性则建立在人们对一个合理性的、融贯的且实定

的法律体系的信任之上，其最纯粹形式即是通过

官僚制实施的法制型支配。⑦
对传统型支配而言，其最原始的形态是家父

长制支配（patriachale Herrschaft，patriarchal domi⁃
nation）。这种支配源自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无可

置疑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本身是基于一种严格的、

个人性的恭顺关系。⑧一旦这种支配结构扩展到

家庭的狭小领域之外，并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

和武装力量，且这两者都成为支配者的工具时，就

产生了家产制支配（patrimoniale Herrschaft，patri⁃
monial domination）。⑨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型支配（包括家父长制

和家产制支配）可以视作三种支配“理想型”中的

中间或过渡形态。其支配结构一方面带有卡理

斯玛型支配的非理性特质，另一方面却也具备法

制型支配的某些合理性要素。在韦伯眼中，卡理

斯玛型支配是全然的恣意和非理性的支配，而法

制型支配，尤其是包含有官僚制的法制型支配，

则是合理性的彻底实现。⑩在创作于不同时期的

各版本《支配社会学》文本中，韦伯都指出，家父

长制或家产制支配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一

种相对稳定领域和个人恣意决断领域的并存格

局。一方面，“神圣传统”的存在及其崇高地位

（家产制支配的正当性即仰赖于此），导致家产制

君主及其官吏不得不对其予以尊重，从而在涉及

传统的领域无法恣意裁断；另一方面，在传统事

项之外，则权力的行使不受任何约束，从而呈现

出非理性的特征。
韦伯有关不同支配类型的“发展史”的初步

构想，也同样赋予家产制支配一种中间地位。在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宗教社会学素描——

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文（创作于约1914年，

首次发表于 1916年，1920年又经韦伯修订）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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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前两人的理论作品已经“不太感兴趣”

了。①阿隆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这声感叹，依

旧可以用来描述新世纪学者的心态。韦伯依旧

活在卷帙浩繁的韦伯研究文献之中。而他之所

以始终生存在我们的时代，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

也恰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韦伯也活在中国研究之中。他在该领域的

一系列论断，或者是激发起学者的想象，或者是

构成严峻的、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战。他以不容置

疑的口吻断定：传统中国不可能催生现代产业资

本主义，因为无论是正统的儒教和异端的道教都

与新教伦理相去甚远；由于儒教的合理化程度远

未达到新教伦理的水平，整个帝制中国就像是一

个“巫术花园”，无论是中国人的内在生活样式，

抑或外在社会结构，都维持在合理化进程的较粗

糙阶段；中国的政治，或者说——用韦伯的术语

——支配（Herrschaft，domination）②类型，长期停

滞在家产制（patrimonial）支配这一阶段；而处于

这一支配下的行政与司法，则永远呈现为一副非

理性的“卡迪司法”面貌。这一系列图景已为我

们所熟悉。无论人们是接受还是排斥这些命题，

人们都被迫去严肃面对。因为提出这些命题并

不断敲打我们的，是始终活在我们时代，甚至与

我们各个学科、各个问题意识并行的韦伯。

在中国法律史领域，韦伯“赠送”给中国法的

“卡迪司法”标签，也同样萦绕在每个学者心头。

无论是否直接阅读过韦伯的作品，也无论是否曾

自觉回应韦伯的这个论断，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州

县司法的学者，始终下意识地诱使自己追问如下

问题：中国传统法律究竟是不是“卡迪司法”？韦

伯的结论，究竟是对了，还是错了？而学者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方式，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种回应方式，是以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

经验研究，来间接印证或否定韦伯的命题。已经

有大量有关清代州县司法（抑或“审断”）的研究，

通过官箴书、中央及地方档案、诉状及契约文书，

乃至文学文本等各类材料，来为我们展示出一个

颇为全面的清帝国地方治理的完整场景。这样

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数不胜数。③然而，大部分此

类研究由于停留在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层面，从而

缺失了与韦伯命题的积极对话。有必要明确的

是，对一种理论的证成或扬弃，必须在理论层面

（而非停留在经验层面）本身进行操作。否则，引

用再多的官箴书、再多的诉讼档案，也无法对韦

伯有关中国法的理论命题形成充分回应或挑战。

第二种回应似乎更为高明。有鉴于韦伯将

“卡迪司法”这个标签扔给了中国人，中国人大可

以将同样具有类似杀伤力的标签扔回给韦伯本

人，这类标签包括“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

等等。④任何西方学者，只要有幸获得这两种“主

义”称号的任何一种，都将有在非西方学术界失

宠的危险。这是因为，说一种研究是“东方主

义”、“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在当代语境下，似

乎就等于在说它是纯然偏见的产物，是全球资本

主义权力格局在学术话语上的自动呈现。因此，

这种研究似乎就纯然成为偏见，成为话语，它将

没有学术价值，引用它也将是政治不正确的。于

是非西方学者就可以将这种研究置之不理，从而

高枕无忧了。然而，这种“省事”的处理方式，一

方面阻止了我们从每一个西方学者的作品内部，

去思考这类“主义”在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上的

深层发生学诱因，另一方面也抹杀了每一个学者

（包括韦伯）本身的学术尊严：任何“思想”，都不

会全然是经济或政治结构的纯粹“反映”，即使这

种思想被经济或政治绑架，思想仍旧有着思想所

特有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而且在剥除种种“主义”

所带来的影响后，思想仍可能服务于新的研究与

新的认识。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反思韦伯

时所不可忘却的。

只有第三种回应才是严肃而又积极的理论

应对。这一类学者，包括黄宗智与林端在内，将

自己的思考首先建立在对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二

手研究的基础之上，随后从这种经验研究中归纳

出有关中国法律与社会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命题，

并以之展开与韦伯的理论对话，最终尝试对韦伯

的若干概念和结论予以理论上的证伪或修正。⑤
这种对话无疑具有丰富意义，它既能让我们明晰

韦伯的概念与结论之诸多局限，也能让我们在认

识到这些局限之后，将修正后的韦伯学说改造成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更具启发力的工具。在某

种程度上，本文也将是这个方向上的智识努力。

因此，本文不是一篇后现代话语分析。相反，本

文尝试做到严肃对待韦伯的理论遗产，并思考这

份遗产的可能贡献与局限。同时，本文也将力图

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这类大而化之的概念。实

际上，某种程度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学术

的宿命。⑥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将这种“主

义”对非西方学术的伤害尽可能减少。

二、“家产官僚制”：理论建构

（一）家产制

由于韦伯基本上是在“家产官僚制”这一概

念框架下，来探讨帝制中国的司法与行政的，所

以，我们对韦伯“中国法命题”的检视，也需要从

这一概念出发。

众所周知，韦伯在其较为成熟版本的《支配

社会学》中，将政治支配明确划分为三种类型：卡

理斯玛型、传统型和法制型。韦伯是从支配正当

性（Legitimität，legitimacy）之来源的角度，来界定

这三种类型的支配的。在卡理斯玛型支配中，支

配的正当性来自对支配者的非日常禀赋的信仰，

这些禀赋包括巫术能力、预言、战场上的英雄主

义，以及演说才能。在传统型支配中，支配的正

当性源于对传统以及通过传统而获得权力的支

配者之神圣性的信仰。而在法制型支配中，正当

性则建立在人们对一个合理性的、融贯的且实定

的法律体系的信任之上，其最纯粹形式即是通过

官僚制实施的法制型支配。⑦
对传统型支配而言，其最原始的形态是家父

长制支配（patriachale Herrschaft，patriarchal domi⁃
nation）。这种支配源自家长对其家共同体的无可

置疑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本身是基于一种严格的、

个人性的恭顺关系。⑧一旦这种支配结构扩展到

家庭的狭小领域之外，并发展出特别的行政机构

和武装力量，且这两者都成为支配者的工具时，就

产生了家产制支配（patrimoniale Herrschaft，patri⁃
monial domination）。⑨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型支配（包括家父长制

和家产制支配）可以视作三种支配“理想型”中的

中间或过渡形态。其支配结构一方面带有卡理

斯玛型支配的非理性特质，另一方面却也具备法

制型支配的某些合理性要素。在韦伯眼中，卡理

斯玛型支配是全然的恣意和非理性的支配，而法

制型支配，尤其是包含有官僚制的法制型支配，

则是合理性的彻底实现。⑩在创作于不同时期的

各版本《支配社会学》文本中，韦伯都指出，家父

长制或家产制支配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一

种相对稳定领域和个人恣意决断领域的并存格

局。一方面，“神圣传统”的存在及其崇高地位

（家产制支配的正当性即仰赖于此），导致家产制

君主及其官吏不得不对其予以尊重，从而在涉及

传统的领域无法恣意裁断；另一方面，在传统事

项之外，则权力的行使不受任何约束，从而呈现

出非理性的特征。
韦伯有关不同支配类型的“发展史”的初步

构想，也同样赋予家产制支配一种中间地位。在

《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宗教社会学素描——

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一文（创作于约1914年，

首次发表于 1916年，1920年又经韦伯修订）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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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分，韦伯就给我们展现了一部颇为清晰的支

配类型的“发展史”，而这部历史的演化逻辑，明

显是“卡理斯玛型——传统型（包括家产制和身

份制）——法制型（官僚制）”的三阶段顺序。鉴

于韦伯明显是以“合理化”这一命题来建构世界

历史的，我们可以断定：在韦伯心目中，包括家产

制在内的传统型支配无疑在合理化程度上高于

卡理斯玛型支配，如果卡理斯玛是彻底的非理

性，那么更为“高级”的家产制至少应具备某些种

类的合理性要素。

因此，在家产制支配的法律领域，一种传统

约束和恣意裁断的二元格局便是其显著特征。

由于某些神圣传统的存在，家产制君主和官吏在

裁判事项涉及该传统时，便不得不对其予以尊

重。然而，只要是“神圣传统”未曾明确规定的领

域，具有原始“（家父长制）福利国家”特色的家产

制，便倾向于打破各种形式性的程序和实体法上

的限制，并追求实质性的真相和公道，而这种实

质性的诉求往往是以极为特殊和具体的、因人因

事而异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完全不具备规则性

与合理性。韦伯甚至断定：“所有家产制君主的

司法体系皆有往此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即

便如此，我们仍须牢记的是，韦伯原初构想的家

产制支配下的法律，是一种传统约束与任意裁断

并存的状态，从而与彻底非理性的卡理斯玛型支

配有着显著区别。

而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则直接使用“合

理性”及相关概念，来描述家产制君主下的某些

法律现象。首先，家产制君主为了维持治安，会

创制“合理性的刑法”。其次，家产制君主会向

其官吏发布包含有一般性指令的行政规则，从而

在客观上实现对臣民权利的“法律的保障”（由于

有了可预见的规则，从而不再屈从于专断的裁判

权力）。最后，家产制君主为了对抗身份制特

权，不得不依赖形式合理性的官僚制与相应法

律，也不得不出于拉拢资产阶级以共同对抗贵族

的目的，而制定并实施形式合理性法律（这里更

多是指私法）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即使是“理想型”或者说纯理论层面上

的家产制支配，其日常行政和司法也绝非像卡理

斯玛型支配那样彻底地不受约束、恣意和非理

性。一方面，其权力之行使的某些领域，毋宁受

到传统规范的制约，从而有着一定的稳定性（即

使不能说这就是真正和完全的“合理性”）。而在

另一方面，家产制支配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

中，都可能与较高程度合理性的立法与司法兼

容。而这后一个方面，就可能涉及家产制支配与

法制型支配（或者说官僚制）的某种混合状态，亦

即“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ürokratie，patrimoni⁃
al bureaucracy）。

（二）“家产官僚制”
世界并非由概念构成。作为一名绝不缺乏实

证研究经历的社会科学家，韦伯无疑对此了然于

心。无论众多“理想型”建构得多么精致，它们始

终无法代替现实本身。在支配社会学领域，这些

概念的意义和局限也同样为韦伯所了解。韦伯数

度强调，现实总是三种支配类型的“结合、混合、调

试和修正”。这些“纯粹”类型的功能，在于提供

“概念指导”，从而有助于确定一个具体案例到

底最为接近何种类型的支配。而且，在必要时，结

合来自不同“纯粹”类型之要素的新术语，也会被

创造出来。这其中之一，便是“家产官僚制”。
略为遗憾的是，韦伯尽管提出了这一概念，

却未能在理论层面上对其做出足够的澄清。不

过他至少提供了若干线索。在上文已提及的宗

教社会学《导论》一文中，韦伯对“家产官僚制”的

解释如下：“我们将被迫一再地要造出像‘家产官

僚制’……这样的语词，以表明这现象有部分特

征是属于理性的支配形态，然而其他部分的特征

却是属于传统主义的……支配形态。”这至少表

明，韦伯在设计“家产官僚制”这个新概念（也可

以说是新“理想型”）时，是承认这种支配形态分

享有某种程度的官僚制之合理性的。

因此，可以推断的是，“家产官僚制”是家产

制支配和官僚制支配的混合状态。在这种支配

形态中，家产制的因素表现如下：君主本人的权

力行使，无论是出于事实上的不受合理性法律约

束的状态，还是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家父长式

“福利国家”的心态，都倾向于去形式化与去规则

化；而对这种支配下的官吏而言，尽管他们身处

一个准官僚制之中，但同样由于“福利国家”心态

和“父母官”的角色，其权力行使方式在某种程度

上类似于在中央的君主，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作

为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在各自辖区内具有

绝对、不受约束的专断全权。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家产官僚制”这个概念中

“官僚制”的一面。在这方面，韦伯本人也有相关

陈述。实际上，韦伯自己承认，在任何超越狭小的

家族与村落范围的家产制政治体内，如果支配者

试图长期维持其权力地位，那么其日常的权力运

行就必然要依赖一个官吏群（Beamtentum）。而

且，这个官吏群，也可能“由于不断进展的职务分

化与合理化，特别是文书利用的日增和职位层级

制度的出现，而具有官僚制（bürokratische，bu⁃
reaucratic）的特征”。对“读”和“写”这两项技能

的需求，排除了从家产制内部选拔官员的途径，

并对支配者权力构成限制。而且，以外家产制

形式选拔的行政干部，除去其支配的正当性来源

不论，其官僚形态与法制型官僚形态会表现得极

其类似。
所以，“家产官僚制”中的官僚，也必然分享

了纯粹官僚制中的官僚的某些特性。由于官员

处于要求照章办事、遵循先例的行政机构之中，

其权力的行使必然同样要遵循相应的行政规则

或先例。其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也受到上级

部门依规章而实施的监督。而且，不论一个官员

在施政理念层面上是否愿意，整个行政机构都被

迫依职能和专长类型来进行分工，从而有助于各

官员的治理方式朝职业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

无疑，在这种支配形态中，家产制与官僚制

的成分不会以一种彻底和谐的方式并存，它们之

间的关系毋宁是一种矛盾性的共存。家产制君

主总是会恐惧官僚阶层成为一种固化的、自律

的、身份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对自己构成威胁，

从而倾向于以官僚制以外的手段来对官僚制进

行限制，并使家产制下官僚制无法发展到法制型

支配下官僚制的那种合理化程度。君主本人也

时常以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身份，打破官僚制的约

束，从而在政治治理中直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

众多的官员，也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父母官”心

态，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追求实质公道，且对

民众实施无微不至之照料的全能型准家长。然

而，另一方面，官僚制本身的存在，就已经对君主

权力构成了不可忽视的限制。就官员而言，即使

他们试图以彻底的家父长制的方式来解决地方

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官僚制下严格的审查制度也

促使其不得不顾虑相应的规则。而现实的社会

问题越是复杂，也就越是迫使他们走向职权分化

和专业化的道路。

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家产官僚制”下的日

常司法行为，必然也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它既不

可能是全然不受限制的“卡迪司法”，也不可能是

彻底遵循合理性规则的现代官僚制司法。但正

是这种描述中间或混杂状态的概念，却有助于我

们认识支配的现实世界。

韦伯正是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实世界中

的某些支配形态。他为“家产官僚制”寻找到的

最现实案例便是帝制中国。他尤其声称，中国

“代表了……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类型”。他强

调，对中国而言，“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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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分，韦伯就给我们展现了一部颇为清晰的支

配类型的“发展史”，而这部历史的演化逻辑，明

显是“卡理斯玛型——传统型（包括家产制和身

份制）——法制型（官僚制）”的三阶段顺序。鉴

于韦伯明显是以“合理化”这一命题来建构世界

历史的，我们可以断定：在韦伯心目中，包括家产

制在内的传统型支配无疑在合理化程度上高于

卡理斯玛型支配，如果卡理斯玛是彻底的非理

性，那么更为“高级”的家产制至少应具备某些种

类的合理性要素。

因此，在家产制支配的法律领域，一种传统

约束和恣意裁断的二元格局便是其显著特征。

由于某些神圣传统的存在，家产制君主和官吏在

裁判事项涉及该传统时，便不得不对其予以尊

重。然而，只要是“神圣传统”未曾明确规定的领

域，具有原始“（家父长制）福利国家”特色的家产

制，便倾向于打破各种形式性的程序和实体法上

的限制，并追求实质性的真相和公道，而这种实

质性的诉求往往是以极为特殊和具体的、因人因

事而异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完全不具备规则性

与合理性。韦伯甚至断定：“所有家产制君主的

司法体系皆有往此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即

便如此，我们仍须牢记的是，韦伯原初构想的家

产制支配下的法律，是一种传统约束与任意裁断

并存的状态，从而与彻底非理性的卡理斯玛型支

配有着显著区别。

而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则直接使用“合

理性”及相关概念，来描述家产制君主下的某些

法律现象。首先，家产制君主为了维持治安，会

创制“合理性的刑法”。其次，家产制君主会向

其官吏发布包含有一般性指令的行政规则，从而

在客观上实现对臣民权利的“法律的保障”（由于

有了可预见的规则，从而不再屈从于专断的裁判

权力）。最后，家产制君主为了对抗身份制特

权，不得不依赖形式合理性的官僚制与相应法

律，也不得不出于拉拢资产阶级以共同对抗贵族

的目的，而制定并实施形式合理性法律（这里更

多是指私法）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即使是“理想型”或者说纯理论层面上

的家产制支配，其日常行政和司法也绝非像卡理

斯玛型支配那样彻底地不受约束、恣意和非理

性。一方面，其权力之行使的某些领域，毋宁受

到传统规范的制约，从而有着一定的稳定性（即

使不能说这就是真正和完全的“合理性”）。而在

另一方面，家产制支配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

中，都可能与较高程度合理性的立法与司法兼

容。而这后一个方面，就可能涉及家产制支配与

法制型支配（或者说官僚制）的某种混合状态，亦

即“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ürokratie，patrimoni⁃
al bureaucracy）。

（二）“家产官僚制”
世界并非由概念构成。作为一名绝不缺乏实

证研究经历的社会科学家，韦伯无疑对此了然于

心。无论众多“理想型”建构得多么精致，它们始

终无法代替现实本身。在支配社会学领域，这些

概念的意义和局限也同样为韦伯所了解。韦伯数

度强调，现实总是三种支配类型的“结合、混合、调

试和修正”。这些“纯粹”类型的功能，在于提供

“概念指导”，从而有助于确定一个具体案例到

底最为接近何种类型的支配。而且，在必要时，结

合来自不同“纯粹”类型之要素的新术语，也会被

创造出来。这其中之一，便是“家产官僚制”。
略为遗憾的是，韦伯尽管提出了这一概念，

却未能在理论层面上对其做出足够的澄清。不

过他至少提供了若干线索。在上文已提及的宗

教社会学《导论》一文中，韦伯对“家产官僚制”的

解释如下：“我们将被迫一再地要造出像‘家产官

僚制’……这样的语词，以表明这现象有部分特

征是属于理性的支配形态，然而其他部分的特征

却是属于传统主义的……支配形态。”这至少表

明，韦伯在设计“家产官僚制”这个新概念（也可

以说是新“理想型”）时，是承认这种支配形态分

享有某种程度的官僚制之合理性的。

因此，可以推断的是，“家产官僚制”是家产

制支配和官僚制支配的混合状态。在这种支配

形态中，家产制的因素表现如下：君主本人的权

力行使，无论是出于事实上的不受合理性法律约

束的状态，还是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家父长式

“福利国家”的心态，都倾向于去形式化与去规则

化；而对这种支配下的官吏而言，尽管他们身处

一个准官僚制之中，但同样由于“福利国家”心态

和“父母官”的角色，其权力行使方式在某种程度

上类似于在中央的君主，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作

为皇帝在地方的代理人，他们在各自辖区内具有

绝对、不受约束的专断全权。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家产官僚制”这个概念中

“官僚制”的一面。在这方面，韦伯本人也有相关

陈述。实际上，韦伯自己承认，在任何超越狭小的

家族与村落范围的家产制政治体内，如果支配者

试图长期维持其权力地位，那么其日常的权力运

行就必然要依赖一个官吏群（Beamtentum）。而

且，这个官吏群，也可能“由于不断进展的职务分

化与合理化，特别是文书利用的日增和职位层级

制度的出现，而具有官僚制（bürokratische，bu⁃
reaucratic）的特征”。对“读”和“写”这两项技能

的需求，排除了从家产制内部选拔官员的途径，

并对支配者权力构成限制。而且，以外家产制

形式选拔的行政干部，除去其支配的正当性来源

不论，其官僚形态与法制型官僚形态会表现得极

其类似。
所以，“家产官僚制”中的官僚，也必然分享

了纯粹官僚制中的官僚的某些特性。由于官员

处于要求照章办事、遵循先例的行政机构之中，

其权力的行使必然同样要遵循相应的行政规则

或先例。其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也受到上级

部门依规章而实施的监督。而且，不论一个官员

在施政理念层面上是否愿意，整个行政机构都被

迫依职能和专长类型来进行分工，从而有助于各

官员的治理方式朝职业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

无疑，在这种支配形态中，家产制与官僚制

的成分不会以一种彻底和谐的方式并存，它们之

间的关系毋宁是一种矛盾性的共存。家产制君

主总是会恐惧官僚阶层成为一种固化的、自律

的、身份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对自己构成威胁，

从而倾向于以官僚制以外的手段来对官僚制进

行限制，并使家产制下官僚制无法发展到法制型

支配下官僚制的那种合理化程度。君主本人也

时常以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身份，打破官僚制的约

束，从而在政治治理中直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

众多的官员，也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父母官”心

态，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追求实质公道，且对

民众实施无微不至之照料的全能型准家长。然

而，另一方面，官僚制本身的存在，就已经对君主

权力构成了不可忽视的限制。就官员而言，即使

他们试图以彻底的家父长制的方式来解决地方

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官僚制下严格的审查制度也

促使其不得不顾虑相应的规则。而现实的社会

问题越是复杂，也就越是迫使他们走向职权分化

和专业化的道路。

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家产官僚制”下的日

常司法行为，必然也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它既不

可能是全然不受限制的“卡迪司法”，也不可能是

彻底遵循合理性规则的现代官僚制司法。但正

是这种描述中间或混杂状态的概念，却有助于我

们认识支配的现实世界。

韦伯正是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实世界中

的某些支配形态。他为“家产官僚制”寻找到的

最现实案例便是帝制中国。他尤其声称，中国

“代表了……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类型”。他强

调，对中国而言，“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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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成长的核心，也是这个大国形成的基础”。那

么，值得期待的便是，当韦伯使用“家产官僚制”

这个概念来观察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时，他到底写

下了什么？

三、“家产官僚制”：中国案例

（一）“普遍历史”

在韦伯“后期思想”（约 1915 年至 1920 年）

中，其核心问题意识，是建构一部人类精神和物

质生活不断走向合理化的普遍历史。作为一名

观念论者，韦伯相信，合理性（Rationalität，ratio⁃
nality）或者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rationaliza⁃
tion），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像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那样，韦伯理论中的合理性已经成为

一种世界历史中的“原生的总体性”（original total⁃
ity）——借用勒维特（Karl Löwith）的语言。它

将人类生活分化为宗教、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

知性等各领域，并以“除魅”（Entzauberung，disen⁃
chantment）的方式，将各个领域进行合理化或“升

华”（sublimieren，sublimate）。最终，在科学世

界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现代官僚制、以潘德克

顿学派为代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思维，乃至艺术

领域的对位法、合音、弦乐四重奏、奏鸣曲和交响

乐中，合理性完成了自我实现，合理化的世界历

史宣告完成。

韦伯首先以西方历史为例来呈现这个“历史

哲学”命题。对他来说，宗教是理解合理化命题

的关键。正是西方的宗教传统，促进了西方人整

体“生活样式”（Lebensführung，无对应英语词汇）

的不断合理化。这段历史始于古犹太教先知的

贡献，他们的预言打造出一种伦理而非巫术导向

的宗教心志，从而使犹太人的日常伦理在古代世

界独树一帜。接力赛的第二名选手是欧洲中世

纪天主教。修道院中僧侣的生活方式，已经实现

高度的禁欲—合理化。僧侣们通过辛勤的劳动

和极端的禁欲，已经持续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这

也可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最终，新教

伦理接过火炬。“入世禁欲”的加尔文教徒和清教

徒，消除了存在于中世纪的僧侣和普通民众之间

的双重伦理模式，伦理的、禁欲的与合理的教义，

如今成为在俗世中也必须实现的目标。为了确

证自己乃是被上帝选中、从而可享受恩宠之人，

清教徒竭尽全力朝向一种合理的、讲求方法的、

整体的“生活样式”发展，并最终自我塑造出一种

伦理上合理的整体人格。这也正是“人之类型”

的发展的最高成就。无疑，也正是这种整体式

“生活样式”的全面合理化，催生了现代产业资本

主义、现代官僚制行政、现代合理性法律，乃至现

代音乐与艺术。

此处暂且不论韦伯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是何

等的“唯心主义”、何等的“欧洲中心”，以及何等

的“乐观主义”，也暂且不论合理性的彻底实现是

否会对人的自由与尊严构成致命威胁（关于这一

点，韦伯无疑有清醒的认识，但在本文讨论中不

便展开）。平心而论，韦伯所发现的这段历史（如

果这段历史叙述真正得以成立），的确堪称人类

历史（如果不是“普遍历史”）中的伟大成就。也

难怪号称严守“价值中立”的韦伯本人，会对此赞

叹不已。他自豪于“欧洲文化之子”的自我认

同。他坚信有些“文化现象”仅仅发生于西方世

界。而欧洲学者们的使命，便是去观察这些现

象，并思考这些现象的产生原因。任何学术都

无法脱离时代，也无法脱离感情，只要这种感情

并没有在根本意义上损害学术的品质，那么也就

无伤大雅。所以，就让我们给予韦伯少许“同情

式的理解”吧（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的

学者，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然而，“同情式的理解”必须在此告一段落。

在韦伯的眼中，合理化毕竟不单纯是一个欧洲历

史现象，它尚且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既然

在欧洲发生的合理化有着“普遍意义”，那么它至

少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来对东西方各文化的

发展状况进行一种统一的衡量。而且，从欧洲历

史中揭示的合理化命题，甚至有可能成为对全人

类都通用的发展规律（尽管韦伯未曾明确表达出

这种看法）。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韦伯展

开了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不仅要

呈现出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是何其不同，而且

要呈现出那些异样的“东方”文化，是处在由欧洲

历史规定下的发展位阶体系中的具体哪一位

阶。换言之，借用汪晖的话来说，韦伯作品中西

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固然是一种空间关系，“但这

种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因为对韦

伯而言，只能在西方产生的理性化过程是在具有

普遍意义的发展中的过程”。
在众多非西方文化中，韦伯选定中国作为其

比较研究的起点。韦伯在 1904年至 1905年发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列论文之后，原本

准备进一步研究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史及其

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的演变。然而，当他获悉友人

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已经着手研究中世纪

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史时，鉴于两人研究可能发生

重叠，因而“提前”转向跨文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研究。他几乎下意识地就将这种研究的第一个

观察对象锁定为中国（尽管他在汉学领域几乎未

受任何训练），并在约 1911年至 1914年之间完成

了《儒教与道教》系列论文。此外，其支配社会学

和法律社会学中有关中国政治、法律与社会的表

述，也大致完成于这一时期。

在韦伯的跨文化研究中，中国享有独特地

位。在他的世界历史观点下，地处欧亚大陆东端

之尽头的中国，是一个与现代西方在各方面都构

成鲜明对比的、绝对的“他者”。如果西方是历史

的终点，那么中国就是历史的起点（在完成历史起

点的功能后它就“停滞”了）。如果西方是合理性，

那么中国就是非理性，或者只是合理化进程的初

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中，体现着“神意”、“绝对精神”和“自由”的世界历

史，也同样开端于中国，而终结于日耳曼种族。
（二）“家产官僚制”的“表述失灵”

出于建构普遍的、合理化的世界历史的目

的，韦伯采取与黑格尔类似的做法，亦即将“早

熟”而又“停滞”的中国置于人类合理化命运的开

端，而将西方（尤其是德国）置于此一进程的终

点。这种思维倾向也同样影响了韦伯对中国“家

产官僚制”的描述。上文已经表明，“家产官僚制”

是一种混杂了家产制与官僚制的支配的中间形

态，因而也就部分具备支配的合理性，部分具备支

配的“任意性”。然而，韦伯有关“家产官僚制”的

这些表述，却在面对中国的情形时失声了。为了

符合其“历史哲学”观点，韦伯总是“情不自禁”地

侧重于中国“家产官僚制”中的家产制一面，同时

也“情不自禁”地忽略其官僚制的一面。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弗朗西斯·福

山主张，秦汉时期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

代国家。而他据以得出此结论的标准，正是来自

韦伯的作品：“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

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正是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而

随后的秦汉帝国政府则“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

的全部特征”。实际上，在某些时候，韦伯本人

也承认帝制中国政治中的某些官僚制现象。在

其完成于一战前的支配社会学作品中，韦伯在某

一处写到，帝制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官员考核制

度，“可说是官僚制即事性（Sachlichkeit，无对应英

语词汇）所可能的最彻底实现，因此也是与纯正

的家产制官吏——官职之持有乃是有赖于个人

性的恩惠与宠信——之最彻底的决裂”。在相

隔不远的另一处，韦伯又声称：“中国（在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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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成长的核心，也是这个大国形成的基础”。那

么，值得期待的便是，当韦伯使用“家产官僚制”

这个概念来观察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时，他到底写

下了什么？

三、“家产官僚制”：中国案例

（一）“普遍历史”

在韦伯“后期思想”（约 1915 年至 1920 年）

中，其核心问题意识，是建构一部人类精神和物

质生活不断走向合理化的普遍历史。作为一名

观念论者，韦伯相信，合理性（Rationalität，ratio⁃
nality）或者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rationaliza⁃
tion），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像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那样，韦伯理论中的合理性已经成为

一种世界历史中的“原生的总体性”（original total⁃
ity）——借用勒维特（Karl Löwith）的语言。它

将人类生活分化为宗教、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

知性等各领域，并以“除魅”（Entzauberung，disen⁃
chantment）的方式，将各个领域进行合理化或“升

华”（sublimieren，sublimate）。最终，在科学世

界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现代官僚制、以潘德克

顿学派为代表的形式合理性法律思维，乃至艺术

领域的对位法、合音、弦乐四重奏、奏鸣曲和交响

乐中，合理性完成了自我实现，合理化的世界历

史宣告完成。

韦伯首先以西方历史为例来呈现这个“历史

哲学”命题。对他来说，宗教是理解合理化命题

的关键。正是西方的宗教传统，促进了西方人整

体“生活样式”（Lebensführung，无对应英语词汇）

的不断合理化。这段历史始于古犹太教先知的

贡献，他们的预言打造出一种伦理而非巫术导向

的宗教心志，从而使犹太人的日常伦理在古代世

界独树一帜。接力赛的第二名选手是欧洲中世

纪天主教。修道院中僧侣的生活方式，已经实现

高度的禁欲—合理化。僧侣们通过辛勤的劳动

和极端的禁欲，已经持续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这

也可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最终，新教

伦理接过火炬。“入世禁欲”的加尔文教徒和清教

徒，消除了存在于中世纪的僧侣和普通民众之间

的双重伦理模式，伦理的、禁欲的与合理的教义，

如今成为在俗世中也必须实现的目标。为了确

证自己乃是被上帝选中、从而可享受恩宠之人，

清教徒竭尽全力朝向一种合理的、讲求方法的、

整体的“生活样式”发展，并最终自我塑造出一种

伦理上合理的整体人格。这也正是“人之类型”

的发展的最高成就。无疑，也正是这种整体式

“生活样式”的全面合理化，催生了现代产业资本

主义、现代官僚制行政、现代合理性法律，乃至现

代音乐与艺术。

此处暂且不论韦伯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是何

等的“唯心主义”、何等的“欧洲中心”，以及何等

的“乐观主义”，也暂且不论合理性的彻底实现是

否会对人的自由与尊严构成致命威胁（关于这一

点，韦伯无疑有清醒的认识，但在本文讨论中不

便展开）。平心而论，韦伯所发现的这段历史（如

果这段历史叙述真正得以成立），的确堪称人类

历史（如果不是“普遍历史”）中的伟大成就。也

难怪号称严守“价值中立”的韦伯本人，会对此赞

叹不已。他自豪于“欧洲文化之子”的自我认

同。他坚信有些“文化现象”仅仅发生于西方世

界。而欧洲学者们的使命，便是去观察这些现

象，并思考这些现象的产生原因。任何学术都

无法脱离时代，也无法脱离感情，只要这种感情

并没有在根本意义上损害学术的品质，那么也就

无伤大雅。所以，就让我们给予韦伯少许“同情

式的理解”吧（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的

学者，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然而，“同情式的理解”必须在此告一段落。

在韦伯的眼中，合理化毕竟不单纯是一个欧洲历

史现象，它尚且具有“普遍意义及价值”。既然

在欧洲发生的合理化有着“普遍意义”，那么它至

少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来对东西方各文化的

发展状况进行一种统一的衡量。而且，从欧洲历

史中揭示的合理化命题，甚至有可能成为对全人

类都通用的发展规律（尽管韦伯未曾明确表达出

这种看法）。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韦伯展

开了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不仅要

呈现出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是何其不同，而且

要呈现出那些异样的“东方”文化，是处在由欧洲

历史规定下的发展位阶体系中的具体哪一位

阶。换言之，借用汪晖的话来说，韦伯作品中西

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固然是一种空间关系，“但这

种空间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因为对韦

伯而言，只能在西方产生的理性化过程是在具有

普遍意义的发展中的过程”。
在众多非西方文化中，韦伯选定中国作为其

比较研究的起点。韦伯在 1904年至 1905年发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列论文之后，原本

准备进一步研究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发展史及其

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的演变。然而，当他获悉友人

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已经着手研究中世纪

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史时，鉴于两人研究可能发生

重叠，因而“提前”转向跨文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研究。他几乎下意识地就将这种研究的第一个

观察对象锁定为中国（尽管他在汉学领域几乎未

受任何训练），并在约 1911年至 1914年之间完成

了《儒教与道教》系列论文。此外，其支配社会学

和法律社会学中有关中国政治、法律与社会的表

述，也大致完成于这一时期。

在韦伯的跨文化研究中，中国享有独特地

位。在他的世界历史观点下，地处欧亚大陆东端

之尽头的中国，是一个与现代西方在各方面都构

成鲜明对比的、绝对的“他者”。如果西方是历史

的终点，那么中国就是历史的起点（在完成历史起

点的功能后它就“停滞”了）。如果西方是合理性，

那么中国就是非理性，或者只是合理化进程的初

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中，体现着“神意”、“绝对精神”和“自由”的世界历

史，也同样开端于中国，而终结于日耳曼种族。
（二）“家产官僚制”的“表述失灵”

出于建构普遍的、合理化的世界历史的目

的，韦伯采取与黑格尔类似的做法，亦即将“早

熟”而又“停滞”的中国置于人类合理化命运的开

端，而将西方（尤其是德国）置于此一进程的终

点。这种思维倾向也同样影响了韦伯对中国“家

产官僚制”的描述。上文已经表明，“家产官僚制”

是一种混杂了家产制与官僚制的支配的中间形

态，因而也就部分具备支配的合理性，部分具备支

配的“任意性”。然而，韦伯有关“家产官僚制”的

这些表述，却在面对中国的情形时失声了。为了

符合其“历史哲学”观点，韦伯总是“情不自禁”地

侧重于中国“家产官僚制”中的家产制一面，同时

也“情不自禁”地忽略其官僚制的一面。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弗朗西斯·福

山主张，秦汉时期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

代国家。而他据以得出此结论的标准，正是来自

韦伯的作品：“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

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正是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而

随后的秦汉帝国政府则“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

的全部特征”。实际上，在某些时候，韦伯本人

也承认帝制中国政治中的某些官僚制现象。在

其完成于一战前的支配社会学作品中，韦伯在某

一处写到，帝制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官员考核制

度，“可说是官僚制即事性（Sachlichkeit，无对应英

语词汇）所可能的最彻底实现，因此也是与纯正

的家产制官吏——官职之持有乃是有赖于个人

性的恩惠与宠信——之最彻底的决裂”。在相

隔不远的另一处，韦伯又声称：“中国（在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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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近代特有的、和平化与官僚化社会的最佳

代表”。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也声称，秦

代中国是“一个严密的官僚制秩序”，而汉代仍旧

实施“理性行政”。
然而，除了这些零星表述，韦伯在大部分时

刻都将重心放在阐述中国政治的家产制一面，同

时也时刻不忘记给“中国的官僚制究竟是如何地

不成熟”、“中国为什么未能真正发展出官僚制”

这类问题寻找各种解答。即使中国有官僚制，但

这种官僚制在职权上的切事性划分仍旧十分有

限。而且，“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的令

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

是命令”。这些现象可从以下角度获得解释（韦

伯几乎是随机式地在不同场合提出以下各种观

点）：第一，自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导致

东周时期“国家体系”的消失，在不存在严重外患

的情形下，权力运行合理化的刺激消失了；第

二，帝国疆域过于辽阔，但官僚制规模相比之下

则显得太小（因为皇帝始终无法完全信任这个官

僚制），官员在地方治理中必然力不从心，从而只

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与前一个因素

相关）地方官僚与地方半自治的氏族团体处于一

种既对抗又依赖的矛盾性共存关系，这导致日常

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后者，而后者则抱

持典型的“传统主义”心态；第四，即使帝制中国

在形式上具备一个官僚制，但这种官僚制的内在

运作“精神”却不同于现代西方官僚制，这是因

为，中国官僚制的担当者——士大夫——所追求

的理想文化形象，并非切事性的专家，而是饱学

诗书、从而在人格上完满的通才；第五，儒教将

若干典籍视为神圣不可动摇，因为这是家产制中

国的正当性来源所在，然而这种“传统主义”也必

然限制家产官僚阶层的理性主义（而且儒教的经

典尤为缺少逻辑性和体系性）。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韦

伯的各个论据予以反驳。本文只是意在表明，

概念和理论上的审美，是如何诱使韦伯自己违背

实证研究的严谨和价值中立的诉求。韦伯对一

个清晰的、合理化的普遍历史的需求，导致他试

图将东西方各大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古犹

太教、中世纪天主教、新教伦理、科学世界观）在

合理性进化位阶上一一对号入座。他选中中国

作为这个位阶体系中的第一阶，可是中国偏偏不

能完美地契合于韦伯为它砌好的模具。最终，韦

伯只能以“强行”的方法来证明“家产官僚制”中

的官僚制成分在中国失败了，才能顺利地将中国

驯服在他所指定的位置之中。韦伯的理论目的

总算达到了，可是在实证研究层面上，他给数代

学者留下了一幅残缺乃至具有误导性的画面。

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观察一下韦伯对欧洲历

史上出现的“家产官僚制”支配的描述，并以此对

照韦伯描述的中国（失败的）“家产官僚制”。韦

伯宣称，中世纪欧洲的家产制国家曾在某些领域

发展出一种形式合理化的行政阶层，而且“此一

行政阶层根本上与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政治

体的行政阶层皆不同”。在早期近代，伴随着战

胜贵族特权的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的建立，欧洲国

家的行政也开始走向合理化。在韦伯看来，这种

合理化具备由法律专家主导的形式合理化，与由

家产制君主主导的实质合理化两个面向。也就

是说，该时期的西欧“家产官僚制”，既具有形式

合理性，又具备实质合理性。而持续时间长达

两千余年的中国“家产官僚制”，则与这两种合理

性的任何一种都无缘。这不禁令读者疑惑：究竟

什么才是“家产官僚制”？

四、中国法律在韦伯作品中的

“归宿”：实质非理性

鉴于韦伯名义上将中国称为“家产官僚制”

国家，却在实质上视中国为纯家产制国家，韦伯

对家产制中国之法律运转的描述，也必然与上文

提到的家产制“理想型”中的行政与司法模式高

度吻合。于是，毫不奇怪的是，在《儒教与道教》

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未能发展出合

理性的法律，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现代资本主义，

因为中国不存在强有力的司法职业阶层，也是因

为“神圣传统”及行政组织有限的规模阻碍了法

律的合理化。
因此，韦伯展现的中国法律运作图景，近乎

戏剧和漫画。中国尽管拥有一定程度上合理性

的刑法，却完全没有私法。在日常行政和司法

中，也是处处充斥着非理性。“官绅行政”基本上

是“反程序主义的、家父长式的”。他们追求实质

的公道，不依赖（也不存在）任何官方的判例集

成，而且没有“英国那样的中央法庭”。司法行政

仍停留在“卡迪司法”或“王室司法”的程度上。
在这种司法中，官员们“会视被审者的实际身份

以及实际的情况而定，亦即根据实际结果的公平

与妥当来加以判决”，所以这种判决必然体现为

具体、恣意且去规则化的形态。

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为这种司法安排了

一个更具理论意味的表述：“实质非理性”（materi⁃
elle Irrationalität，substantive irrationality）。这种

法律实践之所以是“实质”的，是因为它所依赖的

裁断标准来自于法律之外的事实、伦理、情感或

政治因素。而它之所以是“非理性”的，则是因为

这些裁断因素都是以具体的、个案的形式呈现出

来，从而并不具备规则导向。与宗教社会学中

对中国法的解释一致，在法律社会学中，家产制

支配同样是导致中国法呈现为“实质非理性”的

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司法，“以家父长制的

权威，解消掉存在于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区隔”，

“只要不是在巫术性的制约之下，则司法一般皆

倾向以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为其判

决的基准。从程序正义或是经济的‘期待’角度

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具体的‘权

衡’裁判的类型”。
此外，韦伯思维体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

对立思维，也加剧了他对中国法的这种想象。在

他眼中，各种法律现象，似乎不是合理性的，就一

定是非理性的。尽管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原

本试图建构出一种描述“法律思维”的四维概念

体系，亦即“形式／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实质非

理性”，但韦伯自己在叙述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法律

现象时，却又在大多数场合仅仅使用“形式合理

性”与“实质非理性”两个概念。康德认识论和伦

理学中对“形式”与“质料”（Materie，韦伯作品中译

文中“实质”一词的原文也是该词）的理解和区分，

使得韦伯——一名新康德主义的坚定盟友——在

下意识中认定：“形式”代表着纯粹形式逻辑的合

理性，而“实质”则必然是纷纭芜杂的、具体的，从

而也是非理性的事实现象和价值诉求。如此，则

原本有着四个维度的“法律思维的类型”概念体

系，时刻存在着“垮塌”为更尖锐的二元论——

“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的危险。
这导致韦伯本来设计好的“实质合理性”概

念，在这种二元论的牵引下，又从内部发生了坍

塌，从而丧失用武之地。在韦伯的原意中，“实质

合理性”是一种具备规则导向乃至具备一定程度

体系性的法律思维类型，因此它也属于“合理性”

的法律类型。然而，这种法律的规则体系并非来

源于法律体系内部纯粹形式逻辑的演绎和抽象，

而是来自诸多“法外”因素：诸如（规则化乃至体

系化的）宗教、伦理、功利和其他政治因素。韦伯

原本正是试图将这种法律思维放在家产制法律

的主题下来讨论。然而，当韦伯真正探讨到家产

制法律时，这个概念却失灵了。韦伯此刻又更愿

意相信：一旦向法律内部导入“实质”，那么必然

会破坏法律的规则性和体系性，因为“实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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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近代特有的、和平化与官僚化社会的最佳

代表”。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也声称，秦

代中国是“一个严密的官僚制秩序”，而汉代仍旧

实施“理性行政”。
然而，除了这些零星表述，韦伯在大部分时

刻都将重心放在阐述中国政治的家产制一面，同

时也时刻不忘记给“中国的官僚制究竟是如何地

不成熟”、“中国为什么未能真正发展出官僚制”

这类问题寻找各种解答。即使中国有官僚制，但

这种官僚制在职权上的切事性划分仍旧十分有

限。而且，“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的令

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

是命令”。这些现象可从以下角度获得解释（韦

伯几乎是随机式地在不同场合提出以下各种观

点）：第一，自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导致

东周时期“国家体系”的消失，在不存在严重外患

的情形下，权力运行合理化的刺激消失了；第

二，帝国疆域过于辽阔，但官僚制规模相比之下

则显得太小（因为皇帝始终无法完全信任这个官

僚制），官员在地方治理中必然力不从心，从而只

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第三，（与前一个因素

相关）地方官僚与地方半自治的氏族团体处于一

种既对抗又依赖的矛盾性共存关系，这导致日常

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后者，而后者则抱

持典型的“传统主义”心态；第四，即使帝制中国

在形式上具备一个官僚制，但这种官僚制的内在

运作“精神”却不同于现代西方官僚制，这是因

为，中国官僚制的担当者——士大夫——所追求

的理想文化形象，并非切事性的专家，而是饱学

诗书、从而在人格上完满的通才；第五，儒教将

若干典籍视为神圣不可动摇，因为这是家产制中

国的正当性来源所在，然而这种“传统主义”也必

然限制家产官僚阶层的理性主义（而且儒教的经

典尤为缺少逻辑性和体系性）。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韦

伯的各个论据予以反驳。本文只是意在表明，

概念和理论上的审美，是如何诱使韦伯自己违背

实证研究的严谨和价值中立的诉求。韦伯对一

个清晰的、合理化的普遍历史的需求，导致他试

图将东西方各大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古犹

太教、中世纪天主教、新教伦理、科学世界观）在

合理性进化位阶上一一对号入座。他选中中国

作为这个位阶体系中的第一阶，可是中国偏偏不

能完美地契合于韦伯为它砌好的模具。最终，韦

伯只能以“强行”的方法来证明“家产官僚制”中

的官僚制成分在中国失败了，才能顺利地将中国

驯服在他所指定的位置之中。韦伯的理论目的

总算达到了，可是在实证研究层面上，他给数代

学者留下了一幅残缺乃至具有误导性的画面。

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观察一下韦伯对欧洲历

史上出现的“家产官僚制”支配的描述，并以此对

照韦伯描述的中国（失败的）“家产官僚制”。韦

伯宣称，中世纪欧洲的家产制国家曾在某些领域

发展出一种形式合理化的行政阶层，而且“此一

行政阶层根本上与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政治

体的行政阶层皆不同”。在早期近代，伴随着战

胜贵族特权的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的建立，欧洲国

家的行政也开始走向合理化。在韦伯看来，这种

合理化具备由法律专家主导的形式合理化，与由

家产制君主主导的实质合理化两个面向。也就

是说，该时期的西欧“家产官僚制”，既具有形式

合理性，又具备实质合理性。而持续时间长达

两千余年的中国“家产官僚制”，则与这两种合理

性的任何一种都无缘。这不禁令读者疑惑：究竟

什么才是“家产官僚制”？

四、中国法律在韦伯作品中的

“归宿”：实质非理性

鉴于韦伯名义上将中国称为“家产官僚制”

国家，却在实质上视中国为纯家产制国家，韦伯

对家产制中国之法律运转的描述，也必然与上文

提到的家产制“理想型”中的行政与司法模式高

度吻合。于是，毫不奇怪的是，在《儒教与道教》

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未能发展出合

理性的法律，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现代资本主义，

因为中国不存在强有力的司法职业阶层，也是因

为“神圣传统”及行政组织有限的规模阻碍了法

律的合理化。
因此，韦伯展现的中国法律运作图景，近乎

戏剧和漫画。中国尽管拥有一定程度上合理性

的刑法，却完全没有私法。在日常行政和司法

中，也是处处充斥着非理性。“官绅行政”基本上

是“反程序主义的、家父长式的”。他们追求实质

的公道，不依赖（也不存在）任何官方的判例集

成，而且没有“英国那样的中央法庭”。司法行政

仍停留在“卡迪司法”或“王室司法”的程度上。
在这种司法中，官员们“会视被审者的实际身份

以及实际的情况而定，亦即根据实际结果的公平

与妥当来加以判决”，所以这种判决必然体现为

具体、恣意且去规则化的形态。

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为这种司法安排了

一个更具理论意味的表述：“实质非理性”（materi⁃
elle Irrationalität，substantive irrationality）。这种

法律实践之所以是“实质”的，是因为它所依赖的

裁断标准来自于法律之外的事实、伦理、情感或

政治因素。而它之所以是“非理性”的，则是因为

这些裁断因素都是以具体的、个案的形式呈现出

来，从而并不具备规则导向。与宗教社会学中

对中国法的解释一致，在法律社会学中，家产制

支配同样是导致中国法呈现为“实质非理性”的

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司法，“以家父长制的

权威，解消掉存在于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区隔”，

“只要不是在巫术性的制约之下，则司法一般皆

倾向以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为其判

决的基准。从程序正义或是经济的‘期待’角度

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具体的‘权

衡’裁判的类型”。
此外，韦伯思维体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

对立思维，也加剧了他对中国法的这种想象。在

他眼中，各种法律现象，似乎不是合理性的，就一

定是非理性的。尽管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原

本试图建构出一种描述“法律思维”的四维概念

体系，亦即“形式／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实质非

理性”，但韦伯自己在叙述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法律

现象时，却又在大多数场合仅仅使用“形式合理

性”与“实质非理性”两个概念。康德认识论和伦

理学中对“形式”与“质料”（Materie，韦伯作品中译

文中“实质”一词的原文也是该词）的理解和区分，

使得韦伯——一名新康德主义的坚定盟友——在

下意识中认定：“形式”代表着纯粹形式逻辑的合

理性，而“实质”则必然是纷纭芜杂的、具体的，从

而也是非理性的事实现象和价值诉求。如此，则

原本有着四个维度的“法律思维的类型”概念体

系，时刻存在着“垮塌”为更尖锐的二元论——

“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的危险。
这导致韦伯本来设计好的“实质合理性”概

念，在这种二元论的牵引下，又从内部发生了坍

塌，从而丧失用武之地。在韦伯的原意中，“实质

合理性”是一种具备规则导向乃至具备一定程度

体系性的法律思维类型，因此它也属于“合理性”

的法律类型。然而，这种法律的规则体系并非来

源于法律体系内部纯粹形式逻辑的演绎和抽象，

而是来自诸多“法外”因素：诸如（规则化乃至体

系化的）宗教、伦理、功利和其他政治因素。韦伯

原本正是试图将这种法律思维放在家产制法律

的主题下来讨论。然而，当韦伯真正探讨到家产

制法律时，这个概念却失灵了。韦伯此刻又更愿

意相信：一旦向法律内部导入“实质”，那么必然

会破坏法律的规则性和体系性，因为“实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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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合理性的形态呈现，而只能是个案的、具体

的，从而是反规则、反体系的。

因此，包括中国法在内的所有家产制司法又

都沦为“非理性”司法。韦伯主张，家产制下的司

法机关都具有“行政”（在法律社会学中，“行政”

［Verwaltung］一词就意味着不受约束的任意决

断）的性格，司法救济“大多也只不过是种任凭

己意而赐予的恩宠，或根据不同个案所给予的特

权”。而且，“所有家产制君主的司法体系都有往

该方向发展的趋势”。在他于此处举出的诸多

家产制“非理性”司法的例子中，中国自然不能幸

免。上文曾经引用过韦伯在该场合对中国法的表

述，但在此重复其中的关键词句，对于我们理解韦

伯是如何“本能性”地将“实质”与“非理性”等同，

也是不无裨益：“（中国的）司法一般皆倾向以实质

正义……为其判决的基准。……这显然是一种强

烈的非理性的、具体的‘权衡’裁判的类型”。

五、结论

早在 1964年，英国汉学家斯普林克尔（Otto
Van Der Sprenkel）就已指出：韦伯“是一名天才概

念家，但有时也会沦为他自己概念的囚徒”。因

此，面对韦伯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鸿篇巨制，后世

学者的一项无法逃避的任务，便是去检视韦伯在

何时创造出闪烁着天才光芒的概念，又在何时为

着概念和理论的（有时是过度的）清晰性需求，不

惜对纷纭芜杂的人类历史与社会现象采取有意

或无意的切割与扭曲。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这

一领域，这同样也是刻不容缓的义务。这甚至不

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林

端在 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经说出下面这段

话：“如果这些误解（指韦伯对中国法的某些误解）

不断存续下去，甚至中国人的世界也越来越接受

这种误解的说法，会是很可怕的事情，到最后中

国人自己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却顺着西方人

的眼睛来看自己的中国，看自己的文化……”当

然，由于这是一个源自学术问题的文化问题，所

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仍须回到学术讨论

本身。

对此，大量学者已经在清代州县司法这个领

域，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

献。然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与韦伯

进行理论层面的积极对话，在学术界仍属少见。

迄今为止，在此一方向上做出最严肃的智识努力

的，在我看来是黄宗智和林端的研究。前者的贡

献在于，他剥离了韦伯思维中严重的二元对立倾

向，并提出以“实质合理性”这一矛盾性结合的概

念，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此外，他也激活了被

韦伯相对忽视的“家产官僚制”概念，并提倡以这

一同样是矛盾性结合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政

治以及州县官员的双重角色问题（“父母官”与技

术官僚）。而本文的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于黄氏作品的启发。林端则一方面依据各种经

验研究，对韦伯有关中国法的“卡迪司法”命题展

开批判，另一方面也在理论层面对韦伯一系列论

点和思维展开质疑。尤为重要的是，在指出韦伯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不适合用来思考

中国法律文化之后，他创建出一种“既此且彼”的

“多值逻辑”观察方式，来思考拥有整体性、连续

性与有机性等特征的中国法律传统。而他对中

国法律传统的实际运作的呈现，也正是遵照着这

种“多值逻辑”。
本文尝试在这两个人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

对在理论层面思考韦伯的“中国法命题”，做出或

许是微不足道的贡献。本文主张，在韦伯对“家

产官僚制”概念的原初设计中，其支配形态是一

种合理性与非理性混杂并存的格局。然而，其合

理化的“普遍历史”命题，却不断诱使韦伯将中国

“家产官僚制”塑造成一个非理性成分远大于合

理性成分的支配状态，其理论目的则是将中国置

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开端，从而与历史终结之处

的西方社会遥遥相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律

必然被理解成一种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恣意裁

判，亦即“卡迪司法”。而韦伯法律社会学中处处

弥漫的深刻的二元对立思维，也导致韦伯最终放

弃使用“实质合理性”的概念来理解包括中国法

在内的家产制法律，并转而以“实质非理性”来界

定这类法律。在完成对韦伯“中国法命题”的理

论反思之后，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 20世纪最伟

大的思想家之一，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旧

有助于后世学者去思考东西方历史与社会中的

诸多现象。如何进一步激活“实质合理性”、“家

产官僚制”等概念，并使其以一种更妥帖、更靠近

经验的方式，融入中国法律史研究之中，仍旧是

未来学者的使命。世界并非由概念构成，然而要

清晰地认识世界，却必须依赖概念。有鉴于韦伯

已经提供给我们大量拥有丰富启示力的概念，我

们不得不去澄清、继承和扬弃这个智识宝库。而

且，只有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我们才能更加明

了他的天赋与缺陷，他的成就与局限，以及他在

跨文化学术沟通中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

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②本文在引用韦伯著作中的部分专业名词时，注明其

德文原文及其英译或中译。

③对这类研究较为出色的梳理与总结，参见里赞：《晚

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④笔者就曾采取过此种回应方式，参见赖骏楠：《韦伯

中国研究中的“东方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

高等研究所网站 ，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
topic/detail.php?topic_id=293。这是一篇提交给黄宗智

教授“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课程

（2009年秋季学期）的习作。

⑤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

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版；黄宗智：《中国法

律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该文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

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北京：法律出

版社 2014年版］的“总序”）；林端：《韦伯论中国法律传

统：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4年版。

⑥正是林端有意识地区分了“启发式的欧洲中心主义”

和“规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参见林端：《韦伯论中国

法律传统：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第 19页。在他看

来，前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

取的。

⑦例见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该书为两本

专著的合集，下文引用时，分别简称《经济与历史》和

《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03—304页。

⑧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⑨韦伯：《支配的类型》，第333页。

⑩此处将官僚制界定为“合理性的彻底实现”，乃是采

取对韦伯相关学说的一般性理解，而这种一般性理解

恰能更清晰地服务于本文的论证。当然，韦伯本人对

官僚制的理解和建构，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尤

其是他在晚年承认，在官僚制的最顶端层级，通常不会

是纯官僚制因素，而更有可能是被安置一个“实质”的

乃至“非理性”的角色。参见赖骏楠：《马克斯·韦伯与

现代法律“铁笼”》，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

62—67页。然而，即使对官僚制采取此种更复杂的理

解，在我看来也不会影响本文论证的主旨。无论如何，

官僚制的整体合理化程度，无疑要高于传统型支配，更

毋庸与卡理斯玛型支配进行对比。

韦伯：《支配社会学》，第131、151页；韦伯：《支配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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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合理性的形态呈现，而只能是个案的、具体

的，从而是反规则、反体系的。

因此，包括中国法在内的所有家产制司法又

都沦为“非理性”司法。韦伯主张，家产制下的司

法机关都具有“行政”（在法律社会学中，“行政”

［Verwaltung］一词就意味着不受约束的任意决

断）的性格，司法救济“大多也只不过是种任凭

己意而赐予的恩宠，或根据不同个案所给予的特

权”。而且，“所有家产制君主的司法体系都有往

该方向发展的趋势”。在他于此处举出的诸多

家产制“非理性”司法的例子中，中国自然不能幸

免。上文曾经引用过韦伯在该场合对中国法的表

述，但在此重复其中的关键词句，对于我们理解韦

伯是如何“本能性”地将“实质”与“非理性”等同，

也是不无裨益：“（中国的）司法一般皆倾向以实质

正义……为其判决的基准。……这显然是一种强

烈的非理性的、具体的‘权衡’裁判的类型”。

五、结论

早在 1964年，英国汉学家斯普林克尔（Otto
Van Der Sprenkel）就已指出：韦伯“是一名天才概

念家，但有时也会沦为他自己概念的囚徒”。因

此，面对韦伯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鸿篇巨制，后世

学者的一项无法逃避的任务，便是去检视韦伯在

何时创造出闪烁着天才光芒的概念，又在何时为

着概念和理论的（有时是过度的）清晰性需求，不

惜对纷纭芜杂的人类历史与社会现象采取有意

或无意的切割与扭曲。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这

一领域，这同样也是刻不容缓的义务。这甚至不

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林

端在 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曾经说出下面这段

话：“如果这些误解（指韦伯对中国法的某些误解）

不断存续下去，甚至中国人的世界也越来越接受

这种误解的说法，会是很可怕的事情，到最后中

国人自己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却顺着西方人

的眼睛来看自己的中国，看自己的文化……”当

然，由于这是一个源自学术问题的文化问题，所

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仍须回到学术讨论

本身。

对此，大量学者已经在清代州县司法这个领

域，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

献。然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与韦伯

进行理论层面的积极对话，在学术界仍属少见。

迄今为止，在此一方向上做出最严肃的智识努力

的，在我看来是黄宗智和林端的研究。前者的贡

献在于，他剥离了韦伯思维中严重的二元对立倾

向，并提出以“实质合理性”这一矛盾性结合的概

念，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此外，他也激活了被

韦伯相对忽视的“家产官僚制”概念，并提倡以这

一同样是矛盾性结合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政

治以及州县官员的双重角色问题（“父母官”与技

术官僚）。而本文的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于黄氏作品的启发。林端则一方面依据各种经

验研究，对韦伯有关中国法的“卡迪司法”命题展

开批判，另一方面也在理论层面对韦伯一系列论

点和思维展开质疑。尤为重要的是，在指出韦伯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不适合用来思考

中国法律文化之后，他创建出一种“既此且彼”的

“多值逻辑”观察方式，来思考拥有整体性、连续

性与有机性等特征的中国法律传统。而他对中

国法律传统的实际运作的呈现，也正是遵照着这

种“多值逻辑”。
本文尝试在这两个人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

对在理论层面思考韦伯的“中国法命题”，做出或

许是微不足道的贡献。本文主张，在韦伯对“家

产官僚制”概念的原初设计中，其支配形态是一

种合理性与非理性混杂并存的格局。然而，其合

理化的“普遍历史”命题，却不断诱使韦伯将中国

“家产官僚制”塑造成一个非理性成分远大于合

理性成分的支配状态，其理论目的则是将中国置

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开端，从而与历史终结之处

的西方社会遥遥相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法律

必然被理解成一种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恣意裁

判，亦即“卡迪司法”。而韦伯法律社会学中处处

弥漫的深刻的二元对立思维，也导致韦伯最终放

弃使用“实质合理性”的概念来理解包括中国法

在内的家产制法律，并转而以“实质非理性”来界

定这类法律。在完成对韦伯“中国法命题”的理

论反思之后，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 20世纪最伟

大的思想家之一，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旧

有助于后世学者去思考东西方历史与社会中的

诸多现象。如何进一步激活“实质合理性”、“家

产官僚制”等概念，并使其以一种更妥帖、更靠近

经验的方式，融入中国法律史研究之中，仍旧是

未来学者的使命。世界并非由概念构成，然而要

清晰地认识世界，却必须依赖概念。有鉴于韦伯

已经提供给我们大量拥有丰富启示力的概念，我

们不得不去澄清、继承和扬弃这个智识宝库。而

且，只有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我们才能更加明

了他的天赋与缺陷，他的成就与局限，以及他在

跨文化学术沟通中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

沪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②本文在引用韦伯著作中的部分专业名词时，注明其

德文原文及其英译或中译。

③对这类研究较为出色的梳理与总结，参见里赞：《晚

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④笔者就曾采取过此种回应方式，参见赖骏楠：《韦伯

中国研究中的“东方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

高等研究所网站 ，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
topic/detail.php?topic_id=293。这是一篇提交给黄宗智

教授“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课程

（2009年秋季学期）的习作。

⑤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

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版；黄宗智：《中国法

律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该文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

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北京：法律出

版社 2014年版］的“总序”）；林端：《韦伯论中国法律传

统：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4年版。

⑥正是林端有意识地区分了“启发式的欧洲中心主义”

和“规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参见林端：《韦伯论中国

法律传统：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第 19页。在他看

来，前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

取的。

⑦例见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该书为两本

专著的合集，下文引用时，分别简称《经济与历史》和

《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03—304页。

⑧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⑨韦伯：《支配的类型》，第333页。

⑩此处将官僚制界定为“合理性的彻底实现”，乃是采

取对韦伯相关学说的一般性理解，而这种一般性理解

恰能更清晰地服务于本文的论证。当然，韦伯本人对

官僚制的理解和建构，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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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纯官僚制因素，而更有可能是被安置一个“实质”的

乃至“非理性”的角色。参见赖骏楠：《马克斯·韦伯与

现代法律“铁笼”》，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

62—67页。然而，即使对官僚制采取此种更复杂的理

解，在我看来也不会影响本文论证的主旨。无论如何，

官僚制的整体合理化程度，无疑要高于传统型支配，更

毋庸与卡理斯玛型支配进行对比。

韦伯：《支配社会学》，第131、151页；韦伯：《支配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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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Johannes Winckelmann
（Hrsg.），Köln；Berlin：Kiepenheuer &Witsch，S. 702。
Max Weber，“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Religionssoziologische Skizzen. Einleitung，”in Archiv 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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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支配的类型》，第332页。

韦伯：《支配的类型》，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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